第5届东莞市跆拳道锦标赛
暨市队队员选拔赛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东莞市体育局

主办单位：东莞市跆拳道协会

赛事执行：三狼体育

二、比赛时间：2013年12月21-22日

三、比赛地点：东莞市体育中心篮球馆（暂定）

四、参赛资格：

1. 2013年东莞市跆拳道协会注册单位（道场）组队参加本次比赛。

2. 考取东莞市跆拳道协会黄带级位以上(含黄带)资格的个人会员可报名参加本次赛事所设项目的比赛，未办理级位证书的会员单位学员需补办（已补办现有级别为准）。

3. 报名时间：2013年12月5日之前（特殊情况可预约提前办理报名手续）。

4. 报名时必须同时提供书面和电子版本资料，也可以将报名资料发送至协会邮箱dgtaixie@163.com。

五、竞技项目及级别

  （一）丙组（幼儿组）： 2006年1月1日以后出生

1. 男子 22kg以下级（含22kg）、22kg--24kg级、24kg--27kg级、27kg--31kg级、31kg-34kg级、34kg--38kg级、38kg以上级（含38kg）。 

2. 女子21kg以下级（含21kg）、21kg--23kg级、 23kg--26kg级、26kg--30kg级、30kg--34kg级、34kg以上级（含34kg）。 

  （二）乙组（儿童组）：2002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出生

1. 男子23以下，23kg级25kg级,25kg--28kg级、28kg--30kg级、30kg--32kg级32kg--35kg级、35kg--39kg级、39kg--43kg级、43kg--47kg级、47kg以上级（含47kg）。

2. 女子23kg以下，23kg－25kg、25kg--28kg级、28kg--31kg级、31kg--35kg级、35kg--39kg级、39kg--43kg级、43kg以上级（含43kg）。 

  （三）甲组（少年组）：1998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出生

1. 男子32kg以下级,32kg--35kg级、35kg--39kg级、39kg--43kg级、43kg--45kg级、45kg--48kg级、48kg--50kg级、50kg--53kg级、53kg--56kg级、56kg--59kg级、59kg--62kg级、62kg--65kg、65kg级以上级（含65kg）。

2. 女子32kg以下级、32kg--35kg级、35kg--39kg级、39kg--43kg级、43kg--45kg级、45kg--48kg级、48kg—51kg级、51kg--55kg级、55kg--59kg级、59kg--61kg级、61kg级以上级。

 （四）甲A组（青年组）暂定：1994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出生

3. 男子38kg以下级、38kg--43kg级、43kg--48kg级、48kg--52kg级、52kg--56kg级、56kg--60kg级、60kg--64kg级、64kg--68kg级、68kg--72kg级、72kg级以上级（含65kg）。

2． 女子35kg以下级、35kg--39kg级、39kg--43kg级、43kg--45kg级、45kg--48kg级、48kg—51kg级、51kg--55kg级、55kg--59kg级、59kg--61kg级、61kg--65kg、65kg级以上级。

  （五）甲B组（成年组）暂定：1993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

1．男子41kg以下级、41kg--44kg级、44kg--48kg级、48kg--52kg级、52kg--56kg级、56kg--60kg级、60kg--64kg级、64kg--68kg级、68kg--72kg级、72kg--75kg、75kg级以上级（含75kg）。

2．女子38kg以下级、38kg--41kg级、41kg--44kg级、44kg--47kg级、47kg--51kg级、51kg—55kg级、55kg--58kg级、58kg--62kg级、62kg--65kg级、65kg--69kg、 69kg级以上
  六、品势项目及组别
(1) 个人品势比赛分男、女组（除幼儿组别外其它组不分年龄段，依身高区分），具体要求：

  1. 2006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预赛、太极一章，决赛太极一章；

  2. 2005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以1.3米为界线分上下两个组别,具体比赛内容以下面要求为准;

(2) 程度级别组划分与称谓方式：

为鼓励各级别跆拳道学员参与比赛，不在分年龄组区分，依按级别程度划分六个级别组，同时为保证获奖证书的荣誉价值，程度组别改变以往的称谓方式为；幼儿组（10—9级）、黄带组（8—7级）、绿带组（6—5级）、蓝带组（4—3级）、红带组（2—1级）、黑带组（一段以上、含少年一品）。

(3) 各级别比赛内容：

1. 幼儿组： 预赛、太极一章，决赛太极一章；

2. 黄带组： 预赛、太极二章，决赛太极二章；

3. 绿带组：预赛、太极三章，决赛太极四章；

4. 蓝带组：预赛、太极五章，决赛太极六章；

5. 红带组：预赛、太极七章，决赛太极八章；

6. 黑带组：（一段以上、含少年一品）：预赛太极八章，决赛高丽。

七、竞赛办法

1. 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最新制定的“中国跆拳道竞赛规则”。

2. 各代表队报名参赛人数不限。

3. 运动员延误上场比赛时间、场上裁判警告三次（约30秒）仍不能上场者，裁判有权按自动弃权处理。

4.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与所在代表队（或道场）签订《运动员参赛意外伤害责任协议书》。未成年人参赛应得到家长的签字认可。

5. 运动员必须购买《运动员参赛意外伤害责任保险》，险额自定，并在正式比赛前将《运动员参赛意外伤害责任协议书》《运动员参赛意外伤害责任保险》上交组委会。

6. 运动员必须穿着规则规定的道服出场比赛，不得在道服上出现省、国家或地区的会标、国旗及字样。

7. 运动员只能在规则规定与自己姓别、年龄、体重相符的级别和组别中参加比赛，不可冒名跨组或跨队参赛。发现跨队越组、冒名顶替等违规行为的，将取消该队在本组的全部比赛成绩，情节严重的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将和团体成绩。

8. 运动员比赛安全护具必须齐全，各道场按新的比赛规则自备。因护具不齐延误比赛限定时间者按，裁判有权按自动弃权处理。

9. 竞技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每场２局、每局1分半钟（决赛两分钟）、中场休息30秒。一个组别参赛人数不足3人时（含3人）根据情况决定比赛方式。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

1. 各级别录取前三名，不足3人则合并到上一个级别。  

2. 竞技、品势各取总分第一名。团体总分录取前三名，总分相等计冠军数、冠军相等计亚军数、依次类推。 
3.成绩优秀运动员将被选送东莞市跆拳道市队代表各镇街参加2014年度东莞市运会（具体参照市队选拔标准）。

4. 被选拔上的运动员，加入市队作为走训队员免费参加周六、日训练。

5. 被选拔上的运动员代表东莞市跆拳道队参加省赛所取得的成绩可申办二级运动员证书、可参加全国体育特长生（加分）考试。

九、报名及注册 

    特别注意事项： 

1. 本次比赛，报名参赛费260元/人（含保险）。单项（品势）报名费200元/人。组委会统一购买保险10元/人（必须提供有效身份证件）。

2. 注册、报名时，须填写运动员参赛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本复印件，大一寸红底照片2张,必须齐全。并提供东莞市跆拳道协会制授的级位证或证书编号，无级位证件的需交15元制证费。其他单位制授的级位证书，须另交5元作为管理费）。各参赛队的餐费、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3. 在2013年12月5日前（当日下午4:00前为准）报名，并交齐相关手续费用，代表队将获得交通补贴。
4. 各单位需增加工作人员，需申请办理工作人员出入证的30元/人.原则上不予办理;

5. 非会员单位参于比赛者,在原有参赛费的基础上增加100元，作为服务费;

6. 逾期报名不予受理，运动员报名并参加抽签后所缴报名费不退。

7. 本次比赛裁判长、裁判员由东莞市跆拳道协会指派；我们将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呈现给各位。

十、有关注意事项 

1. 违纪处罚：各参赛队赛前需缴纳保证金, 20人以下的500元，超过20人的缴1000元。弄虚作假或者违纪违规导致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经组委会研究裁定没收保证金,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终止年检资格,或直接给予取消开办道场资格的处理。无违纪行为保证金赛后全额退还。

2. 称体重：运动员在首场竞技比赛10分钟前到现场称体重，净重（不穿护具）上浮不得超过0.5 kg。。称重结果与所报级别不符者、实际年龄与比赛规程组别不符者，取消比赛资格；称重合格者进入此后轮次的比赛时，不再进行称重。

3. 申诉处理:由各代表队负责人负责及调节。 

4. 为避免安全事故及便于管理，所有参赛人员的食宿由大会统一安排。
5. 所有参加大会的工作人员,裁判员,运动员进入比赛场馆需凭大会统一颁发的证件,报名时每人交免冠照片2张。

6. 闭幕颁奖，请参赛各队统一身穿道服,加强组织纪律性，注意文明礼貌。

7. 有关裁判工作、裁判员的赛前培训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8．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规程的解释权归第5届东莞市跆拳道锦标赛组委会所有。
